
 

 

 

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文件 
 

 

云水协秘〔2016〕21 号 

 

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关于组织 

参加广东省水协国有企业改革学习班的通知 

 

相关供水企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

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22 号）精神，广东水协定于 2016 年 4

月 13-15 日在广东省江门市举办培训，邀请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

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解读文件精神，并举行水务行业改革方向专

题讲座。请需参加的单位于 4 月 8 日前将名单报协会秘书处，以

便及时与广东水协对接。 

联系人：金燕梅 

联系电话：0871-63166061、15911604427 

邮箱：460326102﹫qq.com 



附件： 

1. 城镇供水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学习班回执 

2. 广东省城镇供水协会关于举办城镇供水行业国有企业改

革学习班的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云南省城镇供水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4 月 5 日



 

附件 1 

 

城镇供水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学习班回执 

 

填报单位： 

姓  名 性别 职务 联系电话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预留房数：     单    双（标双、标单320元/天），入住天数：   天； 

（请务必填写预留房型及房间数，否则不保证住房安排，不住需注明。） 

 

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

 

 

－－ 

附件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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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－ 

 


